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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數位性影像被害人一站式友善服務（112.07.06奉核） 

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被害人是否成年 依兒少性剝削案件流程處理 

成人性影像
案件轉介表 

自行求助（本人、親友） 

是否需要社工後
續協助 

警察局 派案性保組或 

原主責社工 

收集案情、評估需求、 

說明一站式服務 

傳送資源簡訊 

表達關心、法律權益、
影片下架及心理支持
資源、鼓勵求助 

受害情形 

能否順利會談 

等待案主再來電。 

（未接獲回電，依資
訊不詳案件處理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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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性隱私及 

不實性影像罪 

是 

否 

未成年 

是 否 

被害人擔心
會被散布 

傳 送 資 源
簡訊，協助
案 主 知 悉
法律權益、
影 片 下 架
及 心 理 支
持資源。 

是否有意願報案 

是否需協助 
影像下架 

1.主動與案主約定時間、地點並確認陪同需求。 

2.聯繫警政單位約定時間。（註） 

性影像被害人一站式友善服務 

臺北市政府率先整合社會局及警察局，成立跨局處
專責小組，提供下列服務，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及
奔波往返。 

1.單一案件受理窗口 

2.心理支持 

3.陪同服務 
4.提供法律資訊及法律扶助 

5.預防性影像遭散布 

6.保存證據教學 
7.維護被害人人身安全 

8.協助性影像申訴 

9.完成報警程序 
10.視情節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

務必提醒保存證據及提出
告訴期限（知悉 6 個月內） 

來源： 

已完成報案：警政單位 

未完成報案：性影像處理

中心、大專院校等 

成年 

註 1：依被害人意願於婦幼隊或

分局（婦幼專組）/家防官

進行筆錄。 

註 2：如被害人無意願報警，於

家防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。 

家防中心 

(專線組) 

警察局 

社會局
(兒少科) 

家防中心 

警察局、
兩地檢 



※密件 請傳    縣（市）家庭暴力暨（及）性侵害防治中心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

成人性影像案件轉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12年2月15起適用  

轉介

單位 

單位名稱 性影像處理中心  

*轉介人姓名  *電話   

受保

護／

被 

害人 

*姓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□其他 

*出生日期 

或年齡 

年 月 日 

(_________歲)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（或護照號碼） 

 是否為 

外籍勞工 

□是   

□否 

 

就學 

狀況 

□學生 

  □高中（職）（□在學□休學□畢業）□大專以上（□在學□休學□畢業） 

□非學生 

 

是否為 

身心障礙者 

□是，障別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□疑似，障別：_______________ 

□非身心障礙者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詳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◎居住地址：   縣（市）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村（里） 鄰   路（街、道） 段  巷  弄  號

之    樓 

居住地址是否須保密：□是 □否 

 

◎電話：【宅】          【公】          【手機】  

方便聯絡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便聯繫方式：  

安全聯絡人姓名：      電話：【宅】        【公】         【手機】       

與受保護（被害）人關係： 

 

案情

陳述 

簡述事發原因、經過…及其他補充事項 

 

 

服務

需求 

□諮詢協談 □庇護安置 □陪同服務 □驗傷診療 □法律扶助 □經濟扶助 □心理諮商與輔導 □就業服務  

□通譯服務 □就學或轉學服務 □轉介戒毒中心 □其他扶助 

 

受暴 

類型 

(複

選) 

□遭偷拍攝性影像 
□遭強迫拍攝性影像 
□遭他人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造性影像 
□未經同意遭他人重製、交付、散布性影像 
□未經同意遭他人重製、交付、散布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造之性影像 
□遭他人恐嚇散布性影像 
□遭他人恐嚇散布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造之性影像 
□其他：（請說明） 

 

回復

受理

結果 

接案單位： 

接案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職稱               ；聯繫電話： 
 

 

 

符號說明：「*」為必填欄位「◎」為擇一填寫欄位 



成人性影像被害人安全提醒 (112年7月24日訂定) 

安全提醒 

1.當他人持有自己性影像時，不要聽從指示見面、交付金錢或攝錄更多性影像傳送，以免產

生更大的傷害。 

2.如果可以，紀錄下自己性影像遭張貼之網路空間網址、網站名稱、手機軟體群組名稱或散

布者帳號名稱等資訊，提供警察處理。(有關蒐證方式，可至以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網站「性

影像被害人服務專區」參考教學影片) 

3.人身安全有緊急危害時，請立即撥打報案專線110或尋求鄰近之警察機關協助。 

報案(報警)注意事項 

1.不論是否知道散佈者實際身份，皆可報案提出告訴或進行影像下架 

2.您可以要求以代號代稱個人身份，並要求指定性別員警受理案件。 

3.如您的影像仍持續遭散佈於網路空間，請提供該網路空間連結，並請員警協助通報下架。 

4.如您暫無意願報警，請留意未經同意拍攝及散播私密影像，需於知悉起六個月內提出告訴。 

被害人服務  您可以視需求撥打以下電話尋求協助： 

服務 單位名稱 / 網址 / 聯絡方式 / 服務時間 

線上服務

諮詢 

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2-23615295 分 226、227(24 小時專線) 

私ME專線  02-2576-2016 (週一至週五，9 時至 12 時、13 時至 18 時，國定假日除外） 

「Gender愛是零暴力」Facebook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w.ncii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stagram：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tw.ncii 

申請 

影像下架 

拍攝影片時 

已滿 18 歲 

私ME成人遭散布私密影像申訴服務網（https://tw-ncii.win.org.tw）

提供 24 小時線上收案服務 

拍攝影片時 

未滿 18 歲 

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(https://www.win.org.tw/appeal)   02-2577-

5118(上班時間) 

法律協助 

法律扶助基金會   02-4128518 轉 2 (上班時間) 

本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 02-2725-6168 (上班時間)、各區公所 

心理輔導 

創傷輔導 

（一）24  小 時：全國安心專線  1925 

（二）上班時間：本市心衛中心諮詢專線/社區心理衛生服務方案  02-3393-7885  

本市自殺防治中心   02-2321-2730、臺北市生命線協會   02-2505-9595  

張老師 1980 專線    1980  

如您為成年人且有意願接受社會工作人員協助，請填寫下列資訊，後續會由社工人員主

動與您聯繫： 

未經同意散佈性影像事件被害人個案服務轉介同意書 

□願意接受社工人員協助，並同意提供個人資訊供臺北市政府聯繫使用。（請續填轉介表） 

□目前無需社工人員協助。 
     立書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~ 臺北市政府關心您 保護您 ~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w.ncii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tw.ncii
https://www.win.org.tw/appeal

